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398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許育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徐孟琪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

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27號，中華民國111年8月10日第一審判

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2165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判決之一部為之；且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即被告許育誠（下稱被告）、辯護

人於本院審理程序時，就上訴範圍陳稱：「恐嚇危害安全罪

部分沒有上訴。槍砲部分，僅針對刑的部分上訴，對於此部

分的犯罪事實、罪名、沒收都不在上訴範圍」等語甚明（見

本院卷第82頁），明示僅就原判決關於「未經許可持有制式

手槍罪」之「刑」之部分提起上訴（至於原判決關於「恐嚇

危害安全罪」部分，業已確定）。是依前揭規定，本院審理

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未經許可持有制式手槍罪」之

「刑」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此部分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

法條（論罪）、沒收等其他部分，故此部分之認定，均引用

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實體方面（刑之部分）：

  ㈠按犯本條例之罪自首，並報繳其持有之全部槍砲、彈藥、刀

械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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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犯案後自行攜帶扣案之具有殺傷

力制式手槍1支（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擊發剩餘

之具有殺傷力9釐米子彈10顆至警局自首一節，有新北市政

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偵辦許育誠涉嫌槍擊案後續追查槍枝來源

偵查報告1份在卷可查（見偵卷第109頁），符合槍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惟審酌被告持有上開

槍彈犯案之情節，認不宜免除其刑，爰依上開規定予以減輕

其刑。

　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

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

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

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

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

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

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

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

其刑（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744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被告明知持有管制槍彈破壞社會治安，向為政府嚴查，

竟無視於此而持有本案槍彈，犯罪情節、危害社會之程度非

輕，在客觀上實無足堪憐憫之處，其罪行又已有槍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1項之減刑事由，於依法減輕其刑後，

尤難認有何情輕法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而顯可

憫恕之處，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至被

告上訴意旨所稱：其僅國中畢業、年少無知，又犯後坦承犯

行、態度良好，且本案無造成任何人受傷、「六藝花店」員

工並無對其提出告訴之意思等持有本案槍彈之動機、目的、

手段、犯罪後之態度、智識程度、犯罪情節、所生危害等情

狀，原屬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輕重標準應斟酌之範圍，單憑

該些情狀，難認其犯罪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而顯可憫恕，

不得執為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之依據。準此，被告

及辯護意旨請求依該條規定酌減其刑，並不足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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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審理結果，就被告未經許可持有制式手槍部分，審酌被

告持有槍枝、子彈並用以犯案之犯罪手段，自稱目前於夜市

擺攤、經濟狀況勉持，與父親、祖母同住等生活狀況，被告

先前並無其他論罪科刑紀錄，可見其品行尚可，自稱國中畢

業之智識程度，被告持有槍枝、子彈數量並持以射擊犯案之

犯罪所生危害，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

有期徒刑3年4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8萬元，且諭知

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為1000元折算1日。經核原判決就

此部分量刑洵屬妥適，應予維持。　

  ㈡被告固上訴請求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並從輕量刑等語。

然：此部分並無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業如前語；另按關於

刑之量定，係屬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於具體個案，倘

科刑時，既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刑法第57條各

款所列情狀，而其所量得之刑，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

（即裁量權行使之外部性界限），客觀上亦無違反比例、公

平及罪刑相當原則者（即裁量權行使之內部性界限），即不

得任憑己意指摘為違法。原判決於其理由欄已載敘其就此部

分之量刑理由，核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且在法

定刑度之內，於法並無不合，難謂有何失之過重之處。從

而，被告此部分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懿君提起公訴，檢察官侯名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余銘軒

                                      法　官  陳俞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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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朱家麒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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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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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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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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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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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q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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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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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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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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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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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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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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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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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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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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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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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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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adingSpinn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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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398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許育誠




選任辯護人  徐孟琪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27號，中華民國111年8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216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判決之一部為之；且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即被告許育誠（下稱被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程序時，就上訴範圍陳稱：「恐嚇危害安全罪部分沒有上訴。槍砲部分，僅針對刑的部分上訴，對於此部分的犯罪事實、罪名、沒收都不在上訴範圍」等語甚明（見本院卷第82頁），明示僅就原判決關於「未經許可持有制式手槍罪」之「刑」之部分提起上訴（至於原判決關於「恐嚇危害安全罪」部分，業已確定）。是依前揭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未經許可持有制式手槍罪」之「刑」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此部分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論罪）、沒收等其他部分，故此部分之認定，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實體方面（刑之部分）：
  ㈠按犯本條例之罪自首，並報繳其持有之全部槍砲、彈藥、刀械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犯案後自行攜帶扣案之具有殺傷力制式手槍1支（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擊發剩餘之具有殺傷力9釐米子彈10顆至警局自首一節，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偵辦許育誠涉嫌槍擊案後續追查槍枝來源偵查報告1份在卷可查（見偵卷第109頁），符合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惟審酌被告持有上開槍彈犯案之情節，認不宜免除其刑，爰依上開規定予以減輕其刑。
　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74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明知持有管制槍彈破壞社會治安，向為政府嚴查，竟無視於此而持有本案槍彈，犯罪情節、危害社會之程度非輕，在客觀上實無足堪憐憫之處，其罪行又已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1項之減刑事由，於依法減輕其刑後，尤難認有何情輕法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而顯可憫恕之處，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至被告上訴意旨所稱：其僅國中畢業、年少無知，又犯後坦承犯行、態度良好，且本案無造成任何人受傷、「六藝花店」員工並無對其提出告訴之意思等持有本案槍彈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後之態度、智識程度、犯罪情節、所生危害等情狀，原屬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輕重標準應斟酌之範圍，單憑該些情狀，難認其犯罪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而顯可憫恕，不得執為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之依據。準此，被告及辯護意旨請求依該條規定酌減其刑，並不足採。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審理結果，就被告未經許可持有制式手槍部分，審酌被告持有槍枝、子彈並用以犯案之犯罪手段，自稱目前於夜市擺攤、經濟狀況勉持，與父親、祖母同住等生活狀況，被告先前並無其他論罪科刑紀錄，可見其品行尚可，自稱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被告持有槍枝、子彈數量並持以射擊犯案之犯罪所生危害，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年4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8萬元，且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為1000元折算1日。經核原判決就此部分量刑洵屬妥適，應予維持。　
  ㈡被告固上訴請求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並從輕量刑等語。然：此部分並無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業如前語；另按關於刑之量定，係屬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於具體個案，倘科刑時，既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其所量得之刑，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即裁量權行使之外部性界限），客觀上亦無違反比例、公平及罪刑相當原則者（即裁量權行使之內部性界限），即不得任憑己意指摘為違法。原判決於其理由欄已載敘其就此部分之量刑理由，核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且在法定刑度之內，於法並無不合，難謂有何失之過重之處。從而，被告此部分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懿君提起公訴，檢察官侯名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余銘軒
                                      法　官  陳俞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朱家麒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18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398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許育誠


選任辯護人  徐孟琪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
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27號，中華民國111年8月10日第一審判
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2165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判決之一部為之；且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即被告許育誠（下稱被告）、辯護
    人於本院審理程序時，就上訴範圍陳稱：「恐嚇危害安全罪
    部分沒有上訴。槍砲部分，僅針對刑的部分上訴，對於此部
    分的犯罪事實、罪名、沒收都不在上訴範圍」等語甚明（見
    本院卷第82頁），明示僅就原判決關於「未經許可持有制式
    手槍罪」之「刑」之部分提起上訴（至於原判決關於「恐嚇
    危害安全罪」部分，業已確定）。是依前揭規定，本院審理
    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未經許可持有制式手槍罪」之「刑
    」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此部分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
    （論罪）、沒收等其他部分，故此部分之認定，均引用第一
    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實體方面（刑之部分）：
  ㈠按犯本條例之罪自首，並報繳其持有之全部槍砲、彈藥、刀
    械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1
    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犯案後自行攜帶扣案之具有殺傷
    力制式手槍1支（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擊發剩餘
    之具有殺傷力9釐米子彈10顆至警局自首一節，有新北市政
    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偵辦許育誠涉嫌槍擊案後續追查槍枝來源
    偵查報告1份在卷可查（見偵卷第109頁），符合槍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惟審酌被告持有上開
    槍彈犯案之情節，認不宜免除其刑，爰依上開規定予以減輕
    其刑。
　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
    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
    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
    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
    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
    。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
    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
    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
    刑（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74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被告明知持有管制槍彈破壞社會治安，向為政府嚴查，竟無
    視於此而持有本案槍彈，犯罪情節、危害社會之程度非輕，
    在客觀上實無足堪憐憫之處，其罪行又已有槍砲彈藥刀械管
    制條例第18條第1項之減刑事由，於依法減輕其刑後，尤難
    認有何情輕法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而顯可憫恕
    之處，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至被告上
    訴意旨所稱：其僅國中畢業、年少無知，又犯後坦承犯行、
    態度良好，且本案無造成任何人受傷、「六藝花店」員工並
    無對其提出告訴之意思等持有本案槍彈之動機、目的、手段
    、犯罪後之態度、智識程度、犯罪情節、所生危害等情狀，
    原屬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輕重標準應斟酌之範圍，單憑該些
    情狀，難認其犯罪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而顯可憫恕，不得
    執為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之依據。準此，被告及辯
    護意旨請求依該條規定酌減其刑，並不足採。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審理結果，就被告未經許可持有制式手槍部分，審酌被
    告持有槍枝、子彈並用以犯案之犯罪手段，自稱目前於夜市
    擺攤、經濟狀況勉持，與父親、祖母同住等生活狀況，被告
    先前並無其他論罪科刑紀錄，可見其品行尚可，自稱國中畢
    業之智識程度，被告持有槍枝、子彈數量並持以射擊犯案之
    犯罪所生危害，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
    有期徒刑3年4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8萬元，且諭知
    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為1000元折算1日。經核原判決就
    此部分量刑洵屬妥適，應予維持。　
  ㈡被告固上訴請求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並從輕量刑等語。然
    ：此部分並無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業如前語；另按關於刑
    之量定，係屬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於具體個案，倘科
    刑時，既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
    所列情狀，而其所量得之刑，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即
    裁量權行使之外部性界限），客觀上亦無違反比例、公平及
    罪刑相當原則者（即裁量權行使之內部性界限），即不得任
    憑己意指摘為違法。原判決於其理由欄已載敘其就此部分之
    量刑理由，核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且在法定刑
    度之內，於法並無不合，難謂有何失之過重之處。從而，被
    告此部分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懿君提起公訴，檢察官侯名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余銘軒
                                      法　官  陳俞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朱家麒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18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上訴字第398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許育誠


選任辯護人  徐孟琪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27號，中華民國111年8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216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判決之一部為之；且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即被告許育誠（下稱被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程序時，就上訴範圍陳稱：「恐嚇危害安全罪部分沒有上訴。槍砲部分，僅針對刑的部分上訴，對於此部分的犯罪事實、罪名、沒收都不在上訴範圍」等語甚明（見本院卷第82頁），明示僅就原判決關於「未經許可持有制式手槍罪」之「刑」之部分提起上訴（至於原判決關於「恐嚇危害安全罪」部分，業已確定）。是依前揭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未經許可持有制式手槍罪」之「刑」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此部分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論罪）、沒收等其他部分，故此部分之認定，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實體方面（刑之部分）：
  ㈠按犯本條例之罪自首，並報繳其持有之全部槍砲、彈藥、刀械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犯案後自行攜帶扣案之具有殺傷力制式手槍1支（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擊發剩餘之具有殺傷力9釐米子彈10顆至警局自首一節，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偵辦許育誠涉嫌槍擊案後續追查槍枝來源偵查報告1份在卷可查（見偵卷第109頁），符合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惟審酌被告持有上開槍彈犯案之情節，認不宜免除其刑，爰依上開規定予以減輕其刑。
　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74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明知持有管制槍彈破壞社會治安，向為政府嚴查，竟無視於此而持有本案槍彈，犯罪情節、危害社會之程度非輕，在客觀上實無足堪憐憫之處，其罪行又已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1項之減刑事由，於依法減輕其刑後，尤難認有何情輕法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而顯可憫恕之處，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至被告上訴意旨所稱：其僅國中畢業、年少無知，又犯後坦承犯行、態度良好，且本案無造成任何人受傷、「六藝花店」員工並無對其提出告訴之意思等持有本案槍彈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後之態度、智識程度、犯罪情節、所生危害等情狀，原屬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輕重標準應斟酌之範圍，單憑該些情狀，難認其犯罪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而顯可憫恕，不得執為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之依據。準此，被告及辯護意旨請求依該條規定酌減其刑，並不足採。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審理結果，就被告未經許可持有制式手槍部分，審酌被告持有槍枝、子彈並用以犯案之犯罪手段，自稱目前於夜市擺攤、經濟狀況勉持，與父親、祖母同住等生活狀況，被告先前並無其他論罪科刑紀錄，可見其品行尚可，自稱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被告持有槍枝、子彈數量並持以射擊犯案之犯罪所生危害，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年4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8萬元，且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為1000元折算1日。經核原判決就此部分量刑洵屬妥適，應予維持。　
  ㈡被告固上訴請求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並從輕量刑等語。然：此部分並無刑法第59條規定適用，業如前語；另按關於刑之量定，係屬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於具體個案，倘科刑時，既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其所量得之刑，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即裁量權行使之外部性界限），客觀上亦無違反比例、公平及罪刑相當原則者（即裁量權行使之內部性界限），即不得任憑己意指摘為違法。原判決於其理由欄已載敘其就此部分之量刑理由，核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且在法定刑度之內，於法並無不合，難謂有何失之過重之處。從而，被告此部分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周懿君提起公訴，檢察官侯名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余銘軒
                                      法　官  陳俞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朱家麒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 　　月　　18　　日


